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修業辦法 

民國 114年 12月 1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靜宜大學學則」及「靜宜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碩士班修業年限及休(退)學規定依照「靜宜大學學則」辦理。 

第三條 本系碩士生(以下簡稱碩士生及專班生)應依其入學學年度之畢業標準修習，於達成畢業標準時，

授予碩士學位；畢業標準內容如有變動，應依本系修正或調整之規則修習。如未註明排除則均適

用專班生。 

第四條 碩士生入學後得依「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學分抵免細則」提出申請辦理抵免。 

第五條 指導教授申請程序須於提出學位口試之前四個月完成。相關規定請參照「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

系碩士班指導教授產生辦法暨學位考試辦法」。 

第六條 碩士生(不含專班)應於畢業前通過「靜宜大學英語檢測評分標準對照表」CEFR B2(高階級)語言

能力參考指標之英檢考試(入學前通過亦可)，並提出相關證書。 

未通過者，可選擇以下替代方案： 

一、修得本校外語教學中心於大學部開設之選修英語課程或本系碩士班[專業英文(一)]或[專業

英文(二)]合計4學分(不計入碩士班畢業學分數)。 

二、依據「靜宜大學在校學生出國(境)研修實施辦法」前往非華語授課學校修習語言或專業課程

至少一學期，並於回國後完成抵免程序。 

三、親赴國際研討會以英文口頭發表論文；申請本項需繳驗發表證明或相關證明文件。 

四、以英文撰寫論文。 

五、考取外語導遊，並提出相關證明。 

第七條 碩士生修習外所課程得列計為本系畢業學分數，合計以 6 學分為上限。惟本系碩士班與在職專

班所開課程可互相採認。 

第八條 碩士生申請碩士論文計畫書暨論文專業符合檢核審核及學位論文考試相關規定，請參照「靜宜

大學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指導教授產生辦法暨學位考試辦法」。 

第九條 本系碩士生請領獎助學金之規定，請參照「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

細則」。 

第十條 本規定未盡事宜應遵照大學法及本校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必要時得由系所主管召集全體專任教

師研議訂定之。 

第十一條 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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